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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魯周公世家》曾有一段關於魯伯禽、齊太公初封時所用兩種大相徑

庭治理方略的生動敘述，並藉周公之口以預言的形式道出了魯弱齊強的歷史結局。

從宋代開始已有學者對此文本的真實性及生成背景提出了質疑。西周初年伯禽與

太公果真採取了“變革”與“因循”兩種不同的策略？“簡政親民”的思想是否

可追溯到西周時代，其與戰國秦漢時期的變詐苟簡之說是否有內在關聯？然而時

至今日此文本仍是學界探討齊、魯文化不同特質形成的基本出發點之一，其生成

背後所見魯國初封時面臨的具體情境嫌少被深入討論。基於此，本文試圖從“神

守國”早期國族形態在周代之演變，探討伯禽治魯方略的相關問題。 

 

一  問題的提出 

《史記‧魯周公世家》載： 

魯公伯禽之初受封之魯，三年而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遲也”？伯

禽曰：“變其俗，革其禮，喪三年然後除之，故遲。”太公亦封於齊，五

月而報政周公。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簡其君臣禮，從其俗為也。”

及後聞伯禽報政遲，乃歎曰：“嗚呼，魯後世其北面事齊矣！夫政不簡不

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歸之。”1 

該段文字還有一個較早的文本，見于《呂氏春秋‧長見》篇，主旨亦同，只

是細節有所差異：主角為周公與太公，各自所行治國術被分別為描述為“親親上

恩”和“尊賢上功”。2相似內容亦見于稍晚的《淮南子‧要略》和《漢書‧地理

志》諸篇。3一般認為，上引〈魯周公世家〉之文字反映的是齊、魯二國在治國方

略上的不同路線，其議論重點，正如太史公借周公之口表述的那樣，在於簡政親

民。這種認識也為漢唐注疏家們所繼承。4 

                                                        
1 《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卷三十三，第 1524 頁。 
2 今據《呂氏春秋新校釋》（陳奇猷校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年），上冊，卷十一，第

612 頁。 
3 今據《淮南鴻烈集解》（劉文典撰，殷光熹點校，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1998 年），卷二十一，

第 727-728 頁；《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卷二十八下，〈地理志下〉，第 1661-1662

頁。 
4 《史記》，卷三十三，〈魯周公世家〉，第 1524 頁，《索隱》曰：“言為政簡易者，民必附近之。



很明顯，上述文本成書年代皆集中在戰國後期至漢代初年，特別是〈魯周公

世家〉、〈齊太公世家〉諸篇關於齊太公尚簡政近民、權謀奇計等內容，體現出

鮮明的時代特徵。故宋人王應麟引說齋唐氏曰：“此特戰國變詐之謀，後世苟簡

之說，殆非文王之事、成之功者，藉此以為口實，其害豈小哉？”5近世學者也將

齊、魯兩國治國方略差異理解為戰國時人的觀察與總結，並由此對其事是否確與

周公（或伯禽）、太公等人物相關提出質疑。6也正因為此，在論及以上文獻時，

儘管有學者試圖以考古發現論證相關內容的某種合理性，7但將之作為分析與總結

齊、魯兩國區域文化特質的重要出發點的研究思路，仍居主流地位。8 

需要注意的是，今人在論述齊、魯兩條文化線路時皆注意到了《左傳》定公

四年衛人祝佗詳細追憶魯、衛、唐三國初封情景的內容，如對魯、衛、晉三國分

封時，不僅對三國頒賜物品、民人有所不同，且治理模式亦有差異，具體而言，

魯、衛二國是“啟以商政，疆以周索”，唐則是“啟以夏政，疆以戎索”，從而

推測齊國分封情形應屬於後者，由此肯定前引相關文獻的確包含著某些合乎歷史

事實的成分，即周初周室在分封重要諸侯國時確曾顧及不同區域的歷史背景，而

採取相應地策略。9今按，這種分析無疑是合理的。 

陳蘇鎮在分析秦至漢初的政治形勢與統治措施時指出，秦在實現對關東六國

軍事征服與政治統一後，又在全國範圍著手進行規模空前的文化整合，並用強制

手段將秦法推向全國。由于關中與東方六國政治發展水平不一，秦法在關中推行

無礙，卻在東方六國特別是楚國舊地引發了嚴重反彈。劉邦集團對關中和東方採

取不同的治理措施，尤其是郡國並行制，客觀上適應了東西區域間的政治文化差

                                                                                                                                                                  
近謂親近也。”又瀧川資言《世紀會注考證》（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9 年高清影印本），零

陸冊，卷三十三，第 2183 頁引《史記正義》逸文云：“為政之法，必須略而易行，民則親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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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277-278 頁；靳桂雲，〈齊國“因其俗、簡其禮”的考古學觀察〉，《管子學刊》1993 年第

4 期，第 84-88 頁。 
8 如王明，〈周初齊魯兩條文化路線的發展和影響〉，《哲學研究》1988 年第 7 期，第 48-52 頁；楊

朝明，〈魯國禮樂傳統研究〉，《歷史研究》1995 年第 3 期，第 20 頁；許淑珍，〈齊魯葬俗比較〉，

《管子學刊》2002 年第 4 期，第 94-96 頁。 
9 劉敦願，〈兩周時期齊魯兩國的地位及其互相轉化〉，第 75-77 頁；張富祥，《周初齊魯兩條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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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穩固了新生的漢帝國，最終為郡縣制全面推行創造了可能。10秦帝國將同一治

國方針在不同地域推行的失敗與漢初在不同地域實施差異化行政制度的成功，這

一對比充分說明，政治制度在推行時自有其內在的理路與慣性，唯有因地、因時

制宜方能成功。以此反觀初封時的齊、魯兩國，他們面對的是商末周初以來東土

內部不同的族群構成與區域文化，必須採取差異化的治國方略，否則也不可能成

為周王室有效控制東方局勢的重要代理人。因此，在這一點上，我們有理由相信

〈魯周公世家〉所記伯禽“變其俗，革其禮”與太公“簡其禮，從其俗”絕非向

壁虛造，而應有所本，當一定程度反映了周初魯、齊二國執行不同國策的歷史事

實。11 

確定了以上史料的可信內容，接下來要提出來的是，為什麼魯國所代表的周

人，作為外來人群，要實行大刀闊斧的變革？從情理上分析，如太公一樣，對所

封之地採用簡禮從俗的策略更易為當地民人接受，推行更易，成功的可能性也最

大。然而，魯國為何要反其道而行之？ 

這個問題的答案應是多維度的。劉敦願先生曾結合晉、衛兩國封建進行對比

考察，指出晉、衛分封之地原是夏族、商族核心區，面對是政治、經濟、文化等

水平各異的不同族群，故分別採用“夏政”、“戎索”和“商政”、“周索”等

因地制宜的靈活策略，齊國的情形與之類似。但劉先生也特別指出，魯國分封情

形特殊，周人實行的應是“啟以周政”、“疆以周索”，其目的是“要把魯國建

成一個宗周模式東方據點，以影響周圍地區”，“決心也是非常堅定的”。12今按，

儘管魯作為周公封國，其在周初封建體系中確佔有特殊地位，被稱為“魯之班長

而又先”，13因而不能排除魯之治國方略中確實帶有一定的人為設計因素。但人為

的設計終須服務、服從特定現實，否則再好的設計也無法推行成功，一如上述以

                                                        
10 參見陳蘇鎮，《〈春秋〉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11 年），

第 7-132 頁。亦見〈陳蘇鎮談秦漢帝國與大一統的命運〉，《東方早報·上海書評》2016 年 6 月 12

日。 
11 儘管有考古學者結合相關考古發現，指出在物質文化層面“變俗革禮”未能徹底實施，或收效

甚微，魯國在處理夷夏關係上採取逐步推進的策略（參見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曲阜魯

國故城》，濟南：齊魯書社，1972 年，第 214 頁；高廣仁、邵望平，《海岱文化與齊魯文明》，南

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年，第 326-328 頁）。按，所謂“變俗革禮”在實施上應是多層面、

多角度的，不一定會直接或迅速地體現在物質文化領域。且周代實施血緣與地緣結合的人群組

織方式，“族”作為基本人群組織形式長期發揮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文獻所見魯國“周社”與

“亳社”並存等現象當是這種組織單位的具體體現，而不能簡單地將之視為未能有效實施“變

俗革禮”的證據。且當時社會不同階層通過祭祀所反映的信仰各有差異，天子、諸侯所代表的

統治集團與一般貴族、平民的信仰並不一致（參見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儒家思想的根源》，

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9 年，第 152 頁）。從這個角度來看，也不宜將“周社”、

“亳社”並存等現象與“變俗革禮”等國家層面的策略直接關聯。 
12 參見劉敦願，〈兩周時期齊魯兩國的地位及其互相轉化〉，第 75-77 頁。 
13 《國語集解》，卷四，〈魯語上〉，第 154 頁。 



郡縣制為核心內容的秦法在東方六國推行的失敗。從魯國的發展情況來分析，西

周時期的魯國始終是周人控馭東方的堅強代言人。至於齊強魯弱的局面，從考古

學的證據來分析，一直要到春秋早期前後方才最終形成，在此之前以魯文化為核

心的魯南文化區在面積上始終較以齊文化為中心的魯北文化區遼闊。14這說明，從

周初開始，魯之相關國策的推行是行之有效的。因此，要理解魯政“變其俗，革

其禮”，仍須從周初魯國所面臨的實際情況著手。 

 

二  國主山川與神守之國 

先秦時人有“國必依山川”的意識，15亦稱作“國主山川”，16是指國境內富

有神性的名山大川與國族的興亡有密切關係，這些山川的崩塌被古人認為是國家

衰亡的徵兆，原因是它們是古代人君得以溝通天神和祖先神的重要通道。17與這一

意識密切相關的，有上古三代所謂“神守之國”。它們掌握祭祀山川神靈的權力，

同時後者也是這些國族的立國之本。章太炎最早注意到神守之國，認為他們專事

祭祀，不守社稷，也不設兵衛，18楊向奎在此基礎上有進一步申論，認為上古時期

“首領居山，實行神職，所在部落即稱‘神國’，沒有不是‘神國’的國”。19由

此可見，神守國的歷史非常古老，雖然國小兵弱，但因其掌握祭祀山川神靈的權

力而獲得了特殊地位。上古三代時期，很多古老國族應該都帶有這種神守國的特

性。而早在章太炎之前，俞樾就據《國語‧魯語下》“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

者，其守為神；社稷之守者，為公侯”一句指出，這裡的神即指諸侯國君，與公

侯同屬王者。20由《魯語下》這段孔子之語還可知，與神守國相對的有社稷之守。

和不設兵衛、小國寡民、神權色彩濃厚的神守國相比，它們武力強大，世俗色彩

鮮明。 

                                                        
14 參見王青，《海岱地區周代墓葬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2 年），圖五十，第 137 頁。 
15 今據《國語集解》（徐元誥撰，王樹民、沈長雲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卷一，〈周語

上〉，第 27 頁。 
16 《國語集解》，卷十一，〈晉語五〉，第 384 頁。 
17 參見陳曉雲、陳立柱，〈說“國必依山川”〉，《史學月刊》2005 年第 8 期。 
18 章太炎，〈說封建〉，收入《章太炎全集》第四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年），《太嚴文

錄初編》，第 112 頁。 
19 參見楊向奎，〈論神守國〉，載《古史考》第八卷（吳銳整理，海口：海南出版社，2003 年），第

7 頁。 
20 參見俞樾，《群經平議》卷二〇，收入《續修四庫全書》第 178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第 317 頁。楊向奎亦認為上古時期的“神”不是上帝，只是一種職守，神守國之君斷絕天

人交通，壟斷交通上帝的大權。參見楊向奎：《自然哲學與道德哲學》（濟南：濟南出版社，1995

年），第 319 頁。 



唐曉峰以上述章、楊等論說為基礎，從地理學思想史發展層面進一步指出，

在早期國家起源過程中，山川信仰與山川之守曾十分普遍，人們對大地表面人文

形態的理解充滿了神的性質。神守國之君以敬天、祭祀山川為重要職守，掌握溝

通天人之際的權力，被稱為“群神”，故其統治權威也與其主持祭祀山川來敬天

禮神的職守密不可分。儘管後來發生了神守向社稷守的轉向，“天人之際”也轉

變為“人人之際”，但祭天、山川之守的形式並沒有被完全放棄，山川之祀仍是

國之大事的重要組成部分，社稷守國仍需從祭祀山川中獲得神秘的尊嚴。21 

田天則認為，《國語‧魯語下》中神守國與社稷守國的並列，反映的是周初

分封諸侯國與本地土著並立的局面，前者權力直接來自周王室，後者本守一地，

祭祀本地山川，周人分封時保留其部分生存空間，並認可其祭祀崇拜山川的權力，

以致在後人的追述中，神守國的立國與其政權的正當性，便與相應的山川祭祀直

接聯繫起來。22她還認為，“東周的山川祭祀……已成為君權的重要象徵，同時也

是禮制等級中的重要因素。名山大川祭祀的主持權與君權及其權力正當性直接相

關。一國之中最重要的山川——‘望’，在東周負載著雙重意義，既是自然地理

的象徵，更是國家權力的符號。群望……成為國界綫上最重要的地理標識，同時

也代表著國家對這一疆界的掌控。”23 

今按，從“山川守”與來源甚古的山川崇拜之緊密聯繫來看，神守國來源之

早當無可疑，其與社稷守國之間的並存恐怕也不會晚至周初才出現。不過，兩周

時期部分神守國的長期保留及與社稷守國並存的普遍，加上東周時人追述神守國

立國權威的來源，無疑都強化了其與山川祭祀密切關聯的神性特質。無論如何，

周代之前的確存在眾多這樣以“守山川”為突出特徵的地方小國。且由以上兩位

學者的研究結論可以推導出這樣的認識，儘管神守國從普遍存在到漸趨被社稷守

取代是不爭的事實，然山川信仰與祭祀並未消失，反而被賦予了象徵國家權力、

地理疆界的新內涵。儘管田天審慎地將這一新内涵的定型確定在東周時期，但其

源頭當可前推到大規模實行封建諸侯的西周初年。 

當時，周人大量分封同姓、姻親諸侯，進行授土授民，實行以藩屏周的策略。

這些諸侯國無疑屬於上文所言社稷之守，專務於兵衛、外交、土地與民人。同時，

周人還褒封一些先代後裔和神守之國，前者如作為虞舜、夏禹、商湯後裔的陳、

                                                        
21 參見唐曉峰，《從混沌到秩序：中國上古地理思想史述論》（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第 163-170

頁。 
22 參見田天，《秦漢國家祭祀史稿》（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5 年），第 268 頁。 
23 田天，《秦漢國家祭祀史稿》，第 276 頁。 



杞、宋，後者則有《左傳》昭公元年所載汾水邊上“實守其祀”的沈、姒、蓐、

黃諸小國，以及分佈在今魯西山前丘陵與平原的守太皞與有濟之祀的風姓諸國。 

《左傳》僖公二十一年載：“任、宿、須句、顓臾，風姓也，實司太皞與有

濟之祀”，其中顓臾在《論語‧季氏》中又被認為是“昔者先王以為東蒙主”，

即以祭祀蒙山為要務。這些風姓小國與祭祀濟水、蒙山等山川神靈有關，正是先

秦時期“國主山川”、“守山川”思想在東方地域的集中代表。然而，若論華北

平原的名山大川，顯然無有出泰山之右者。《孟子‧盡心下》中孔子所謂“登泰

山而小天下”喟歎，充分體現了泰山山地在華北平原上的巍峨、高聳及其對魯人

的深刻影響。 

從距離上看，魯國所在地曲阜與泰山直線距離僅 100 余公里，且二者在方位

上幾乎呈正南北向分佈，之間也沒有特別突出的山體相阻隔。因此，兩周時期魯

國與泰山在地理空間上的關聯性是不能輕易否定的。然而，過去談及魯國分封，

一般較多關注文獻所載周室對魯頒賜土、民、物的特殊性与豐富程度，魯地因曾

為“少皞之墟”、商奄舊地而佔據的戰略位置與優越的地理條件，24卻鮮少談及泰

山及泰山信仰、祭祀與魯國分封之間的內在關聯。 

 

三  泰山信仰與泰山祭祀 

在《周禮‧夏官‧職方氏》中，泰山被描述為兗州之“山鎮”，為九鎮之一。

25同時，泰山也是較早被納入“五嶽”系統的名山之一，是代表華夏空間的地理符

號，表現出強烈的政治—文化地理意義。26秦漢以後，泰山更在古代中國以“封禪”

為中心的國家祭祀體系中佔據核心位置。27湯貴仁先生曾指出，泰山祭祀與封禪源

於古老的山嶽崇拜，與泰山所具備的“拔地通天”、“雄峙天東”的特殊形態與

地理位置直接相關。28這些都說明，泰山是華夏地理空間東部區域的一個突出的自

然—人文地理標識，理應成為我們探討先秦時期東方地域“國主山川”、“神守”

和“社稷守”等問題的重要載體。 

                                                        
24 參見[日]伊藤道治，《中国古代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资料为主的殷周史研究》（江蓝生译，北京：

中华书局，2002 年），第 209-216 页。杨宽从其说（《西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第 387 页）。 
25 今據《周禮注疏》（十三經注疏本），第 862-863 頁。 
26 參見唐曉峰，《從混沌到秩序》，第 234-237 頁；田天，《秦漢國家祭祀史稿》，第 294-304 頁。 
27 歷代帝王祭祀、封禪泰山之記載，可參《讀史方輿紀要》（顧祖禹撰，賀次君、施和金點校，北

京：中華書局，2005 年），第三冊，卷三十，山東一，“泰山”條，第 1442-1444 頁。今人論述，

可参湯貴仁，《泰山封禪與祭祀》，濟南：齊魯書社，2003 年。 
28 參見湯貴仁，《泰山封禪與祭祀》，第 8 頁。 



在傳世文獻中，可以看到泰山與魯國之間存在密切關聯。《詩‧魯頌‧閟宮》

載：“泰山岩岩，魯邦所詹”，漢代人還有泰山為魯之“三望”的說法。29因此，

將泰山視為魯國望祭的境內名山應大致無誤。30泰山作為望祭的名山，只有天子與

諸侯方能祭祀。31故《論語‧八佾》載，季氏欲祭祀泰山而被孔子譏諷，認為是對

魯君權力的僭越。這說明，魯侯的確有祭祀泰山的行為，且這種行為在孔子生活

的時代已成為魯侯權力的象徵，被納入禮制體系。 

需要注意的是，除了魯國，其他諸侯國也可祭祀泰山。《春秋》隱公八年載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左傳》云：“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

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關於鄭國祭祀泰山，杜

預注曰：“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可知，

鄭國祭祀泰山，乃是出於周天子東巡祭祀泰山時諸侯有助祭的義務，與《左傳》

定公四年所載周室封康叔時“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類似，其目的一

如杜預注云：“為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助祭泰山”。近來陳絜、趙慶淼研究指

出：兩周時期除鄭國有助祭而在泰山腳下領有祊為汤沐邑，衛國助祭泰山的汤沐

邑當為《左傳》定公十四年蒯聩“獻盂于齊”之“盂”，地近“龜陰之田”；西

周初年召公家族也受賜“榆土”用於助祭泰山，性質與祊、盂相同。32 

可見，魯、衛、鄭等重要的東土諸侯國皆曾參與祭祀泰山之事。不過與衛、

鄭因助祭而在泰山腳下領有湯沐邑不同的是，魯國自封建伊始即領有泰山其地，

故對魯人而言，祭祀泰山除有履行助祭的諸侯義務外，還有將泰山作為境內名山

大川而對之進行望祭的另一層含義。不管如何，上述魯、衛、鄭、召氏等姬姓諸

侯、氏族對泰山的祭祀皆與周天子東巡、祭祀泰山直接相關。 

                                                        
29 參見《春秋公羊傳注疏》（十三經注疏本，收入《四部精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年），

僖公三十一、三十二年，第 2263 頁。《春秋穀梁傳注疏》僖公三十一至三十三年，范寧注引鄭

玄說所指魯三望亦包括泰山。不過，《左傳》僖公三十一年杜預注亦引賈逵、服虔說，以為三望

當指“分野之星，國之山川”。相關辨析，可參晁嶽佩，〈“三望”蠡測〉，《中國史研究》1999

年第 4 期，第 172-174 頁。 
30 文獻中也可見齊人用事於泰山的記載。《禮記‧禮器》篇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于

配林”，並將之與魯祭祀上帝、晉祭祀黃河並列。齊人還有祭祀泰山之神的舉措，見於《晏子

春秋‧內篇諫上第一》（今據陳濤譯注，《晏子春秋譯注》，卷七，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6

年，第 50 頁）。《史記‧齊太公世家》亦載齊桓公曾慾封禪泰山（第 1491 頁）。不過，據《禮記‧

王制》有“諸侯祭名山大川在其地者”之原則，且結合相關文獻的成書皆不早於東周來看，泰

山歸入齊境而受到齊人祭祀恐怕要到春秋後期甚至更晚的戰國時期，在此之前泰山當屬魯境所

有，是魯人望祭的名山。 
31 《國語‧楚語下》：“天子遍祀群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

士、庶人不過其祖”。《禮記‧曲禮下》：“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遍。諸

侯方祀，祭山川，祭五祀，歲遍。大夫祭五祀，歲遍。士祭其先。” 
32 參見陳絜、趙慶淼，〈“泰山田獵區”與商末東土地理——以田獵卜辭“盂”、“  ”諸地地

望考察為中心〉，《歷史研究》2015 年第 5 期，第 56-75 頁。 



關於周天子對泰山的祭祀，文獻記載較少，司馬遷在《史記‧封禪書》中引

管仲之語，謂成王時有封泰山、禪社首之舉： 

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昔無懷氏封泰

山，禪云云；虙羲封泰山，禪云云；神農封泰山，禪云云；炎帝封泰山，

禪云云；黃帝封泰山，禪亭亭；顓頊封泰山，禪云云；帝俈封泰山，禪云

云；堯封泰山，禪云云；舜封泰山，禪云云；禹封泰山，禪會稽；湯封泰

山，禪云云；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皆受命然後得封禪。33 

若據此說，則成王封泰山當發生在周公征東夷之後。換言之，周公穩定東國、

控有泰山周邊後，成王遂有行東巡、祭祀泰山之舉，故可將成王封泰山視為後世

秦皇、漢武東巡封禪泰山以昭世王朝對東方地域所有權、展現天子權威的先導。

那麼，成王封泰山承何而來？ 

由《索隱》案語可知，上引《封禪書》似與《管子》逸文〈封禪篇〉相關。

從所述古帝王的名稱與順序分析，這段文字反映了戰國秦漢時人對古帝王封禪泰

山的編排和擬構，但亦不能排除其中所包含的若干歷史信息。例如，舜封泰山一

事，可與《尚書‧堯典》相對應，表明此段《管子》逸文來源當較早。無懷氏封

泰山一事也值得關注。 

無懷氏，《史記集解》引服虔曰：“古之王者，在伏羲前，見《莊子》。”34

雖崔適辨其說烏有，35然商周金文所見東方族氏名卻為理解此古帝王提供了某種線

索。美國塞克勒博物館藏有一件商代晚期的作冊般甗，銘曰：“王宜夷方無敄，

咸。王商作冊般貝，用作父己尊。來冊。”36“無敄”在甗銘中指商王用為犧牲的

夷方部族首領。37不過，由無敄鼎、無敄簋二銘及可知，商代晚期和西周早期皆有

“無敄”。38商代卜辭中常見國名、地名、人名三者合一的情況，因此我們認為商

周金文所見“無敄”當解作國族名號，屬東方夷族的一支。又陝西張家坡墓地出

有三件孟簋，銘載孟之文考跟隨毛公 仲征“無需”，39其事當與班簋銘文所記毛

                                                        
33 《史記》，卷二十八，第 1361 頁。 
34 《史記》，卷二十八，第 1362 頁。 
35 《崔東壁遺書》（崔述撰著，顧頡剛編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年），上冊，〈補上古考

信錄卷之上〉，第 30 頁。 
36 《殷周金文集成》（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北京：中華書局，2007 年修訂增補本）00944。 
37 參見史樹青，〈無敄鼎的發現及其意義〉，《文物》1985 年第 1 期，第 72-73 頁；吳鎮烽，《金文

人名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6 年修訂本），第 318 頁。 
38 無敄鼎為商代晚期器，銘見《集成》02342：“無敄，用作文父甲寶尊彝。舉”無敄簋為西周早

期器，銘見《集成》03664：“無敄，作父乙寶尊彝。” 
39 郭沫若：〈長安縣張家坡銅器群銘文匯釋》，《考古學報》1962 年第 1 期，第 2 頁。 



公東征為同一戰事。40由此可知，“無需”為東國某夷族名，稱名方式與前述“無

敄”一致。 

金文中還有“無壽”，其出土地點似表明該族亦與東方部族相關。1980 年濟

南市博物館在山東桓臺徵集到商代晚期銅爵、觚各一件，銅爵鋬內有“祖戊”二

銘，銅觚圈足內壁有銘文三行八字：“戍 無壽作祖戊彝”。41兩銘皆有“祖戊”，

可知二器皆是為“祖戊”所作祭器，故出自同一墓葬或窖穴的可能性較大。關於

銅觚銘文釋讀，資料發表者認為首字“戍”可能是一擔任守衛的部族名，次字不

識，並引有學者將其作地名，讀為“亳”。42也有學者讀為“寧”，認為“無壽”

是商朝戍守寧地的武士。43今按，觚銘次字當隸“ ”。陳劍在系統梳理金文所見

“ ”字用法的基礎上，指出上述觚銘當讀為“戍 （寵）無壽，作祖戊彝”，

意指器主無壽因受“戍”之光寵而為祖戊作器，並附帶指出“無壽”又見于亞無

壽作父己甗。44今按，此說大致可從，唯“無壽”在此亦不排除作族名的可能性，

且由于無壽觚出土於今山東桓臺境內，“無壽”當與前述“無敄”、“無需”同

樣屬東方族氏。 

以上金文材料表明，商末周初之際東方地區的確存在一批以“無+某”為氏號

的部族，他們被商人和周人分別稱為“夷方”與“東夷”，當屬東方夷族。上引

《管子》逸文中封泰山的古帝王“無懷氏”，在稱名上與這些部族同構，且《路

史》記無懷氏為“帝太昊之先”，45是亦將其歸於東夷族團。如此再回到前引《管

子》逸文，在其所述封泰山的古帝王體系中，居首位的恰是這位極有可能屬東夷

族團的“無懷氏”。 

同時，這段文字所載舜封泰山事，恰可與《尚書‧堯典》舜“歲二月，東巡

守，至于岱宗，柴”對應，後者被顧頡剛譽為“封禪之根據”。《國語‧魯語》

載“殷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孟子‧離婁下》謂舜“東夷之人也”，

故近代以來史家多以舜與殷商、東夷關係密切。46 

                                                        
40 參見拙文，〈班簋“ 令曰”句新研〉，未刊稿。 
41 韓明祥，〈山東長清、桓臺發現商代青銅器〉，《文物》1982 年第 1 期，第 86-87 頁；亦見李日桂，

〈山東桓臺發現“祖戊”爵觚〉，《考古與文物》1998 年第 4 期，第 95 頁。 
42 李日桂，〈山東桓臺發現“祖戊”爵觚〉，第 95 頁。 
43 吳鎮烽，《金文人名彙編》，第 318 頁。 
44 參見陳劍，〈釋“琮”及相關諸字〉，收入氏著《甲骨金文考釋論集》（北京：線裝書局，2007

年），第 288 頁。 
45 《路史》（羅泌撰，台北：《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冊，史部，1986 年），卷十二，〈後紀二‧

禪通紀〉。 
46 參見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 年），第 99-101 頁注

①；顧頡剛、劉起釪，《尚書校釋譯論》（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第一冊，第 88-91 頁。 



以上分析表明，從無懷氏封泰山到舜封泰山，種種跡象皆可推出：泰山封禪

一事與東方夷族淵源頗深，這與泰山本屬黃河下游一大自然景觀的地理事實是一

致的。因此，這種淵源關係自有較大的合理性與可信性。也就是說，對泰山的信

仰和祭祀最初應歸屬於泰山周邊的東方族群。但是，隨著族群之間交流與互動的

不斷發生，泰山信仰和祭祀也會對試圖進入這一地域的其他族群產生深刻影響。

這也成為我們進一步理解伯禽以“變俗革禮”治理魯國方略的途徑之一。 

 

四  “守山川”與“變俗革禮” 

在周人進入之前，商人和東夷是廣大東方的所有者。周人雖作為征服者進入

該區域，然相對於這些長期居於東方、集中代表當地文化與信仰的先代後裔、神

守之國，未必擁有除武力之外更突出的優勢和權威。因此，圖謀東進的周人，亟

需在保持軍事威懾的同時尋求其他長治久安的治理方略。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

泰山在東方早期山川神靈信仰中佔據核心地位，祭祀泰山從簡單的山川崇拜也逐

步上升到宣示地域所有權和統治權威的象徵層面。這樣，褒封以承認早前即已活

動在東方的古國古族，承認他們留居其地的既定事實，自然成為周人的治理方略

一，同時在信仰、文化等層面奪取或截留原有國族對當地影響或權威也必然成為

周人的現實訴求。事實上，西周初年周人進入魯西南及隨之採取的種種措施，都

或明或暗體現了這一訴求。 

先來看周公東征的路線問題。近來陳絜研究指出，周公殆從成周出發，經由

衛地，在古大野澤以北渡濟水後，在汶水中下游一帶討伐商奄，然後經其上游進

入淄水上游到達魯北，最終征討薄姑、豐伯等族，實現了王朝勢力的東拓。47儘管

該文在某些具體地望考證上還有討論的空間，但其所復原的路線大體是可信的。

這是因為，該設計與中原至海岱區最便捷通道基本吻合，也與周公須在最短時間

控制東方局勢的戰略需要契合。48值得注意的是，泰山正處於這條征伐路線之上。

                                                        
47 參見陳絜，〈《 方鼎》銘與周公東征路線初探〉，《古文字與古代史》第四輯（李宗焜主編，臺

北：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2015 年），第 260-291 頁。 
48 經汶水上游和淄水上游的河谷通道在《水經‧汶水注》中稱作“萊蕪谷道”。春秋時期齊、魯

間往來多經此道，如《左傳》桓公三年：“公會齊侯於嬴”。嬴即是位於萊蕪穀道西南端的要

邑，位於今萊蕪市羊裡鎮。嬴邑西南還有一博邑，位於今泰安市東南舊縣村，春秋晚期吳與魯

即經此博、嬴二邑，欲聯合北上伐齊，其事見《左傳》哀公十一年：“（魯）公會吳子伐齊。

五月，克博。壬申，至於嬴”。皆可證其溝通齊、魯之便捷。周公東征時面臨武庚彔父與東夷

的聯合叛亂。由相關金文可知，當時叛亂東夷中勢力最強大者為商奄、薄姑、豐伯，商奄故地

一般認為即指魯國所在地今曲阜附近，薄姑在魯北臨淄附近。若須同時兼顧魯西與魯北，周公

唯有取道萊蕪谷道，方能在最短時間內實現這一戰略意圖。我們曾對萊蕪谷道進行過實地踏察，

注意到即使是汶水與淄水上游，河道亦十分寬闊平坦，在冬春季水量減少時節，乾涸而平坦的

河道應是適宜行車走人的。此外，分佈在該路線兩側的國族，除周公重點征伐的商奄、薄姑、



由于材料實在有限，我們無從得知周公取道汶水一線是否有控制泰山這一“神山”

的目的，但東征的結果是明確的。周人控制了泰山所在的魯中南區域，從而為後

來成王祭祀泰山奠定了基礎。 

同時，前文所述魯國對泰山的望祭，以及召公家族、衛、鄭等勢力在泰山腳

下“湯沐邑”等史事，其共通之處在於有效維持周人對泰山祭祀的壟斷和周天子

封禪泰山的排他性，最終目的都是用來昭示周人據有東方的正當性和權威性。 

最後回到本文最初的問題，即伯禽治魯時採取“變俗革禮”的背景。經過周

公東征，強大的商奄已被征服，整個魯中南地區再無可與魯國抗衡的勢力。除分

封魯國，周初另一姬姓滕國也被分封在距離魯國南部不遠的今滕州市境，49加上衛

國，從而形成眾多同姓諸侯守望相助、共同維護魯西平原之局勢。此外，雖據《尚

書·費誓》及《書序》，伯禽就封後仍面臨徐戎、淮夷為亂，但畢竟尚可憑藉東部

山地與退守魯東南的夷族以作對峙，且只要扼守其間數條河谷通道即可有力阻止

東夷西擾。上述人為舉措與地理優勢都為伯禽推行“變俗革禮”的治國之策奠定

了現實基礎。50 

與此同時，對魯國而言，“變革”也有推行的必要。魯國所封之地為少皞之

墟，又是商奄舊地，實為商夷文化核心所在。且此地分佈有泰山、蒙山、濟水、

泗水等名山大川，而依託這些山川神靈信仰與祭祀的本地古國、古族，自然是該

地區族群和政治網絡與文化體系的創造者和參與者。因此，周公東征及隨後魯國

封建，面對的恰是上述在政治、經濟、文化水平上並不亞於自身的異質文明與信

仰體系。成王東巡以封禪泰山，魯國望祭以泰山為中心的名山大川，都應理解為

是周人對魯中南原有文明和信仰系統的介入、接管和改造。 

                                                                                                                                                                  
豐伯外，多為實力較弱的小國，這也為迅速結束東征並提高勝利機率提供了可能。 

49 過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學界認為滕州莊里西遺址所見年代較早的遺存並非姬姓滕國所有，後

1980 年代新見莊里西遺址所出帶銘滕国器物證明，西周初年成康時期姬姓滕國已被分封于魯西

南今滕州一帶。相關研究參見李魯滕，〈 鼎及其相關問題〉，《齊魯文博——山東省首屆文物

科學報告月文集》（謝治秀主編，濟南：齊魯書社，2002 年），第 111-119 頁；朱鳳瀚，〈滕州莊

里西墓地出土 器研究〉，《中國古代青銅器國際研究會論文集》（上海博物館、香港中文大學文

物館，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10 年）；韓巍，〈讀《首陽吉金》瑣記六則〉，《新出金文與西周

歷史》（朱鳳瀚主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年），第 204-211 頁。較早提出莊里西出土

西周早期滕國遺存屬姬姓滕國所有觀點的，參見王恩田，〈滕國考〉，《東夷古國史研究》第一輯，

第 260-269 頁。 
50 比較而言，太公就齊時所面臨的軍事、政治、國族和地理形勢則要嚴峻得多。史密簋、師 簋

兩銘中明確記載，駐紮在齊境內的“齊師”曾兩度在王臣帶領下，與萊、僰、紀等東土國族聯

合征討叛亂的南夷、杞夷、州夷和淮夷，這說明魯北濰、淄流域直到西周中晚期仍是夷人叛亂

的主要區域。此外，齊都臨淄以東為廣闊的淄水和濰水沖積平原，南部雖有穆陵關可為戰略依

託，但整個東部、東南部仍較易受到夷族的侵擾。參見拙文〈周代僰國歷史地理研究〉，未刊稿。 



陳來先生曾指出，上古三代文明在漫長演進過程中，經歷了巫觋文化、祭祀

文化，最終發展到西周時期的禮樂文化，從原始宗教到自然宗教，最後發展到西

周時期的倫理宗教。在禮樂文化的架構中，理性與人文的因素開始佔據西周社會

的主流，並對殷商時期的祭祀文化和自然宗教進行改造，使過去關注信仰或神界

本身的天地、山川、神鬼祭祀行為發生重要轉向，開始注重其人世的社會政治功

能。如此，山川祭祀成為天子和諸侯的特權，而不再反映普遍的社會信仰。51由此

可知，我們在東周及後世文獻中所看到的以周王為核心、周人為主導的泰山信仰

和祭祀秩序，與周公“制禮作樂”實質是一以貫之的。儘管目前無法將這種秩序

的構建完全限定在西周時期，但它與此前東方商夷族群中流行的祭祀文化、自然

宗教確已有顯著不同。同樣地，任、宿、須句、顓臾等神守國受周之褒封，並被

允許部分保留部分山川的祭祀權，然而在周代漫長的歷史進程中，他們不可避免

地要被魯國這樣的社稷之守裹挾進世俗的土地、民人與外交等區域性事務之中，

經歷興衰沉浮，直至滅國絕祀。這也應成為曾長期主導魯中南區域事務的魯國在

立國之初推行的“變革”內容之一。 

綜上所述，西周初年“神守”與“社稷守”之間的並存及背後所包含的魯中

南山川祭祀權力的讓渡與內涵變遷，當是窺探伯禽“變其俗、革其禮”內在動因

與具體表現的有效途徑，進而在族地關係層面深化對周代東土族群互動與認同的

理解與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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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參見陳來，《古代宗教與倫理》，第 18、290 頁。 


